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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偷越国 边 境
犯罪现状及惩治措施探析

张轶岩

辽宁鳌官高等专科学校 公安管理系
,

辽宁 大连

摘 要 偷渡是一 种涉及全球的非法移民现象
,

其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国际交往规则和移民秩序
,

损害了国

家主权
、

社会稳定和法制尊严
,

往往也会危及个人生命财产
。

文章主要阐述了我国公 民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现状
,

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
,

并提出了相应的预 防及惩治措施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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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月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
,

准备

将
“

非法滞留美国
”

定为重罪
,

并加大对非法移民雇主

的处罚力度
,

还计划在美国与墨西哥 乃 的边境线上建

立防护网
。

这一法案在美国本土发生了海啸般的抗议
,

以洛杉矶为中心波及美国 国土
。

非法移民问题决

不仅仅是困扰美国政府的难题
,

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

都深受其害
。

我国早在 世纪
、

年代就有少数不

法公民参与非法出入境活动
,

但手段 比较简单
。

近年

来
,

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
,

我国偷越国 边 境犯罪

呈显著的上升趋势
,

为此我国公安机关曾展开不懈的努

力试图遏制这一势头的进一步恶化
,

但成效并不十分显

著
。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已经上升为我国公安机关函待

解决的问题
。

一
、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含义

由于各国的法律文化传统不同
,

对于
“

偷越国 边

境
”

这种社会现象的称谓和表述也各不相同
,

有的国家

称之为
“

偷渡
” 、 “

偷私渡
” ,

有的国家称之为
“

人 口 走

私
” ,

但大多数国家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大都用
“

偷渡
”

和
“

非法移民
”

这两个概念
。 “

偷越国 边 境
”

一词作为

法律术语
,

始见于我国 年刑法的
“

组织运送他人偷

越国 边 境罪
” ,

阐发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严惩组织
、

运送他人偷越 国 边 境的补充规定
。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是一个外延十分广阔的概念
。

从刑

法上说
,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是指违反出入境管理法规

非法出人境的行为
,

以及从事与非法出人境直接相关的

破坏出入境管理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
。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从动机看
,

有的因违法犯罪
,

为

躲避法律制裁而偷越国 边 境的 有的为走私贩毒
、

诈

骗等目的而偷越国 边 境 有的为了出国劳务牟取经济

利益而偷越国 边 境 有的则为了获取国外的永久居留

权而偷越国 边 境
。

在法律上
,

根据我国刑法第 条

至 条
、

公安部关于妨害国 边 境管理犯罪案件立案

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组织
、

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

的解释把偷越国 边 境犯罪共分为 种
,

分别是 组织

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运送他人偷越国 边 境罪 骗取

出境证件罪 提供伪造
、

变造的出人境证件罪 出售出入

境证件罪以及偷越国 边 境罪
。

二
、

我国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现状和成因

一 我国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现状

我国早在 世纪 年代新中国刚成立之际和

年代初期
,

一些反动分子为了逃避人民民主专政的镇压

而纷纷逃亡境外
,

但那时人员少
、

手段也 比较简单 经

过漫长的几十年的演变
,

偷渡活动无论是从人数上还是

从手段上都发生了惊人的变 化
,

人员 日渐增多
,

手法 日

益翻新
,

有的是以旅游
、

探亲
、

留学
、

劳务等理由申请获

得护照证件
,

以
“

合法
”

名义直接进入他国
,

而后非法居

留 有的持有效的中国护照出境
,

在途中买下假护照
,

再

盖上世界各国移民规划局人境章和出境章
,

闯关过境

有的则采取迂回的方法 合法短期出国 一 非法长期居留
一 合法永久居留 一 归化入籍 有的采用跨海漂流的方

法 还有的采用集装箱偷运
,

年 月
,

名中国籍

偷渡人员被活活闷死在集装万里的多佛港惨案
,

震惊 了

全球
。

除了手段的多种多样外
,

涉及的区域也越来越广

收稿 日期 一 一

作者简介 张轶岩 一
,

女
,

辽 宁大连人
,

讲师
,

硕士
。



张轶岩 我国偷越国 边 境犯罪现状及惩治措施探析

泛
。

由最初的福建沿海地区向所有沿海开放区蔓延直

至传到了内陆地区
,

但其中仍以福建沿海为偷渡的重灾

区
,

那里有着近千年的海外移民传统
,

几乎家家有海外

关系
。

据估计
,

每年单是夕福建偷渡出去到世界各地的

就有 万人
。

虽然每年达防部门都能截获大量的偷渡

人员
,

但被遣返回来的人员数量仅是偷渡人数的冰山一

角
。

在一股股偷渡浪潮不断掀起的情况下
,

偷渡费用
一

也

是水涨船高
。

在广州
、

福建地区要从
“

蛇头
”

手里买一

本护照开价就是几万元人民币
,

而通过正常渠道办理出

国手续不过两百元的费用
。

如果直接把偷渡者运送至

目的地要交几万美元
。

为了生存
、

为了还债
,

这些人只

好拼命工作
,

长期的体力透支
,

加之恶劣的生活条件
,

身

心受损
,

由此而催患疾病
,

客死他乡
。

偷渡的结果远非

想象中那样
“

美好
” ,

在偷渡过程中除了担惊受怕
、

历尽

磨难
,

甚至还有葬身鱼腹的危险
,

最终落得人财两空的

下场
。

二 我国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成因
、

劳动力分布和需求的不平衡

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发展中国家
,

随

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村耕地面积的减少
,

不管是农

村还是城市都涌现出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
。

而西方发

达国家近些年却出现人 口出生率降低的现象
,

并且进人

老龄化社会
,

导致劳动力不足
,

特别是一些危险性较大
、

工作环境较差
、

收入较低的岗位的从业人员严重缺失
,

这就使我国过剩的劳动力资源流向劳动力资源相对贫乏

的发达国家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的趋势
。

于是在正常渠

道不畅的情况下
,

偷渡就成为了一些人的最终选择
。

、

经济利益的诱惑

有的人把偷渡看成是奔向小康的一条捷径
,

在有的

地方还流传着
“

要想富
、

搞偷渡
”

的说法
。

于是一些文

化程度不高
、

法律意识淡薄
,

又盲 目崇拜西方的生活方

式的人急于通过偷渡出国赚钱
。 “

蛇头
”

们正是出于对

这种心理的把握才从偷渡人员那里攫取了大量的金钱
。

巨大的利润是
“

蛇头
”

们甘愿冒险的最主要原因
。

据有

关资料统计
,

偷渡人员一般要付给
“

蛇头
”

几万
、

十几万

甚至几十万的费用
,

根据国际移民组织的保守估计
,

目

前全球每年约有 亿移民
,

其中超过
,

万属于非

法移民
。

国际犯罪组织每年因此可获得超过 亿美

元的收人
。

走私非法移民利润丰厚的程度已可与走私

毒品相提并论
。

据统计
,

组织 个人偷渡的利润相当于

贩卖 克海洛因
。

另据报道
,

国际犯罪组织因经营中

国人 口走私和非法移民活动
,

每年可获利 多亿美元
,

而且
,

这个数字还在逐年上升
。

、

外国移民政策的消极影响

有的西方国家为了获得大量的廉价劳动力
,

在有关

移民法律和制度上为偷渡者提供了生存空间
,

甚至还以
“

政治避难
”

等借 口 为偷渡人员撑开了保护伞
,

这一作

法对非法移民的增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
。

如美国

年的移民改革与控制法案以及 年
、

年布

什政府颁布的大赦法令
,

不但给了大量福建非法移民以

合法的居留权
,

而且也使这些非法移民的亲属成为了合

法的移民
,

从而激发了一股股的偷渡热潮
。

、

法律惩戒力度不够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组织
、

运送

他人偷越国 边 境的补充规定第 条规定
“

偷越 国

边 境的
,

公安机关可以处 巧 日以下拘留
,

单处或者并

处 千元以上 千元以下罚款
。 ”

我国刑法第 条规

定
“

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的
,

处 年以上 年以下有

期徒刑
,

并处罚金
。

对于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集团的

首要分子 多次组织他人偷越国 边 境或者组织他人偷

越国 边 境人数众多的 造成被组织者重伤
、

死亡的 以

暴力威胁的方法抗拒检查的 剥夺或限制被组织人人身

自由的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以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
,

处 年以上有期徒刑
,

并处罚金和没收财产
。 ”

不难看

出
,

现今刑法对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量刑幅度虽然较以

前有所提高
,

但是法律的惩罚力度还十分有限
,

同偷越国

边 境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
。

、

地方政府的不作为

偷渡活动猖撅的地区往往都存在着劳动力过剩的

问题
,

而个别地方政府甚至把偷渡作为解决劳动力就业

问题的最好办法
,

作为引进外贸
、

拉动地方经济的最佳

途径
,

以至于在这些地区出现了
“

管理真空
”

的局面
,

并

且以罚代刑的现象也比较普遍
。

因为政府的不作为
,

使
得普通百姓对偷渡的危害认识不清

,

反偷渡活动缺乏正

确的社会心理基础
,

难以开展下去
。

三
、

偷越国 边 境犯罪的预防及惩治措施

一 加强 国际 间合作

首先
,

国家间应该相互协商合作
,

针对国际劳务市

场的需求
,

劳务输出国组织人员进行劳动技能培训
,

劳

务输人国可以适当放宽发放签证的标准
,

利用正规的渠

道解决问题
,

以满足双方的需要
。

其次
,

要加强国际司

法协助
,

签定国家间
、

区域间的双边或多边反偷渡条约

和引渡条约
,

加强国际间警务合作
,

防止国际性的偷渡

组织为了躲避一国法律的制裁
,

藏身于他国
,

而得不到

应有的惩罚
。

二 提高法定刑
,

增强刑法力度

针对偷越国 边 境犯罪
,

我国刑法采取了多项措

施
,

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
,

增强了刑罚

力度
,

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犯罪罪名
,

提高了法定刑
,

还

实施了主附刑绝对并罚制
,

给犯罪分子以经济制裁
。

增

加了法人犯罪
,

扩大了刑罚适用范围
。

例如
,

对组织他

人偷越国 边 境罪的处罚
,

将最高刑从 年有期徒刑提

高到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对偷越国 边 境罪的处罚
,

将

最高刑从 年提高到 年 并且修改了量刑幅度
,

情节

一般的处 年以下有期徒刑
,

情节严重的处 年以上有

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
,

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
。

量刑

的加大必然会在偷渡者的心理上产生震慑作用
,

一些徘

徊的偷渡者很可能因此而放弃偷渡的念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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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加大综合治理力度

在党中央
、

国务院的领导下
,

各级政府的立法机关
、

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各职能部门协同配合
,

在全国范围

内持续开展防范和打击偷渡专项斗争
。

年 月
,

中

央综治办向全国各地综治办下发了关于加强反偷渡工

作的通知
,

将反偷渡纳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
。

经过综合

治理
,

反偷渡工作责任制基本建立
,

各地区
、

各部门
、

各

警种间协调力度加大
,

齐抓共管的局面已初步形成
。

各

级政府部门
、

公安出人境管理机关
、

公安边防检查机关
、

驻防边境地区的公安边防部队
、

民航港务和交通运输部

门应该严格执法
,

广大人民群众也应该积极加入监督执

法的活动中来
,

营造出全社会打击偷渡的氛围
。

四 严格出入境各项制度

首先
,

严格护照审批制度
。

公安机关的出人境管理

部门应严格按照 年公安部颁布施行的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普通护照和出人境通行证签发管理办法 》的规定

签发出人境证件
。

同时进一步提高出人境证件的制作

水平
,

加大防伪技术的科技含量
,

防止持伪造证件出人

境的情况发生
,

减少合法护照在基层 出人境管理处流

失
,

统一制证中心
。

其次
,

严格边防检查制度
。

加强对

边检人员的职业培训
,

掌握有效的方法
,

无论是从对证

件真伪的鉴别能力上
,

还是从对出境人员的神情举止的

观察上
,

都应当具有专业性和针对性
,

不能盲目
。

再次
,

严格出入境中介机构审批制度
。

近年来
,

不少非法中介

打着出国中介的幌子
,

欺骗消费者
,

扰乱了我国正常的

出人境管理秩序
。

针对这一状况
,

公安部
、

外交部
、

商务

部
、

教育部
、

劳动行业社会保险部
、

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

局
、

国家旅游局等七部局曾联合开展了以打击非法中介

组织为内容的
“

春雷行动
” ,

对组织非法中介的违法人

员予以严厉的打击
。

五 搞好情报的调研工作

公安机关的出人境管理部门与边防检查机关要实

现双方在某些信息情报上的资源共享
,

建立共同调查研

究情报的机制
,

使情报工作服务于出人境管理和边防检

查工作
。

在新形势下
,

搞好情报的调研工作是人们比较

提倡的一种打击偷渡活动的方法
。

在事先掌握情报的

情况下
,

能够制定出完善的方案
,

对偷渡分子进行抓捕
、

堵劫
,

减少失误
,

避免人员伤亡
。

六 提高执法人员的素质

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以
“

八荣八耻
”

为主要内容的

社会主义荣辱观
,

其中
“

以热爱祖国为荣
、

以危害祖国为

耻
,

以诚实守信为荣
、

以见利忘义为耻
”

来警示和教育执

法人员是十分恰当的
。

要培养一支政治素质过硬
、

法律

法规精通
、

纪律作风严明
、

专业技能熟练的人 民警察队

伍
,

要增强他们的责任心和职业荣誉感
,

从而提高其抵

御金钱腐蚀的能力
。

与此 同时
,

还要加大执法的透明

度
,

落实岗位责任制
,

并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
。

堵塞

一切漏洞
,

确保万无一失
。

非法偷越国 边 境的偷渡活动早已存在
,

但从来没

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面对这样一个

令许多国家无法回避和防不胜防的世界性难题
,

中国政

府对此的态度一贯是严加控制
、

坚决打击
。

虽然为此付

出了巨大的努力
,

无论是在人力
、

物力上还是在财力上
,

都作出了相当大的投人
,

但没有从根本上遏制住偷越国

边 境犯罪的发生
。

归根结底
,

我国还很落后
,

同发达

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
,

而且这种差距还将长期

存在
,

所以打击偷越国 边 境犯罪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

任务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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